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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 

《 民 航 條 例 》  
(第 448 章 )  

 
《 危 險 品 (航 空 托 運 ) (安 全 )條 例 》  

(第 384 章 )  
 
 

2011 年 《 1995 年 飛 航 (香 港 )令 》 (修 訂 附 表 16)令  
 

2011 年 危 險 品 (航 空 托 運 ) (安 全 ) (修 訂 )規 例  
 
 
 
引 言  
 
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月 十 八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行 政 會 議

建  議 ， 行 政 長 官 指 令 制 訂 載 於 附 件 A 的 2011 年 《 1995 年

飛 航 （ 香 港 ） 令 》（ 修 訂 附 表 16） 令 ， 以 及 載 於 附 件 B 的

2011 年 危 險 品 (航 空 托 運 ) (安 全 ) (修 訂 )規 例 ， 以 實 施 國 際 民

用 航 空 組 織 （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） 1有 關 安 全 空 運 危 險 品 2的 最 新

規 定 。 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根 據《 國 際 民 航 公 約 》成 立，是 全 球 最 重 要 的 民 航 組 織。

該 組 織 現 有 190 個 締 約 國，中 國 為 其 中 一 員。該 組 織 的 宗 旨 是 推 動 國

際 間 以 安 全 和 有 秩 序 的 方 式 發 展 民 航 業 務，同 時 確 保 國 際 間 的 航 空 運

輸 業 務 可 在 機 會 均 等 的 基 礎 上 ， 穩 健 地 按 經 濟 原 則 經 營 。  

2 根 據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公 布 的 《 危 險 品 安 全 空 運 技 術 指 令 》， 空 運 危 險 品

包 括 爆 炸 品、壓 縮 氣 體、易 燃 液 體、易 燃 固 體、氧 化 物 質、有 毒 物 質 、

有 傳 染 性 的 物 質 、 放 射 性 物 料 和 腐 蝕 性 物 質 等 。  

 A  

  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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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 據  
 
國 際 民 航 組 織 的 最 新 規 定  
 
2. 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公 布 的《 危 險 品 安 全 空 運 技 術 指 令 》

（ 技 術 指 令 ）， 訂 明 該 組 織 的 規 定 。 技 術 指 令 的 新 版 本 ( 即

二  零 一 一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版 )在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一 月 公 布 ， 當 中

所 作 修 訂 大 多 屬 於 技 術 及 措 詞 方 面 ， 主 要 修 訂 旨 在 –  
 

(a)  新 增 一 項 一 般 性 例 外 條 款 ， 訂 明 以 貨 物 形 式 運 送

的 超 重 行 李，在 某 些 條 件 下 不 受 技 術 指 令 所 規 限
3
； 

 

(b)  要 求 提 供 客 運 服 務 的 航 空 公 司 ， 在 乘 客 辦 理 登 機

手 續 前 於 網 站 向 他 們 提 供 危 險 品 資 料 ；  

 

(c)  要 求 航 空 公 司 除 了 向 貨 物 收 運 和 辦 理 乘 客 登 機 手

續 的 職 員 提 供 危 險 品 資 料 外 ， 還 要 向 貨 運 訂 位 和

銷 售 人 員 及 客 運 訂 位 和 銷 售 人 員 提 供 危 險 品 資

料 ， 以 防 止 「 隱 藏 」 危 險 品 (即 疏 忽 地 把 危 險 品 當

作 登 記 行 李 或 一 般 貨 物 付 運 )； 以 及  

 

(d)  要 求 航 空 公 司 在 乘 客 購 票 時 向 他 們 提 供 禁 運 危 險

品 的 資 料 ， 以 取 代 發 出 機 票 時 的 同 一 要 求 ， 並 於

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一 日 生 效 。 當 乘 客 是 遙 距 (例 如 通

過 互 聯 網 ) 辦 理 登 機 手 續 ， 或 者 是 在 機 場 不 涉 他

人 情 況 下 ( 例 如 使 用 自 動 化 的 登 機 設 施 ) 辦 理 登 機

手 續 ， 均 須 同 樣 提 供 該 資 料 。  

 
 
修 訂 命 令  
 
3.  2011 年《 1995 年 飛 航（ 香 港 ）令 》（ 修 訂 附 表 16）

令 的 主 要 條 文 載 列 如 下 –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這 些 條 件 包 括 超 重 行 李 必 須 由 乘 客 委 託 付 運；行 李 中 的 危 險 品 只 限 那

些 獲 准 當 作 乘 客 寄 倉 行 李 攜 帶 的 物 品 類 別；以 及 要 在 超 重 行 李 上 作 適

當 標 記 。 符 合 這 些 條 件 後 ， 即 使 沒 有 依 從 技 術 指 令 的 嚴 格 規 定 ， 超 重

行 李 也 能 安 全 地 以 貨 物 形 式 付 運。這 例 外 條 款 旨 在 方 便 乘 客，以 貨 物

形 式 付 運 可 能 載 有 小 量 危 險 品 的 超 重 行 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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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第 1 條 訂 明 修 訂 命 令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一 日 起 生

效，但 第 3(7)條 除 外，該 條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一  日

起 生 效 ； 以 及  

 

(b)  第 3 條 訂 明 ：  

 

( i )   在 若 干 條 件 規 限 下 ， 技 術 指 令 不 適 用 於 載 於

作 為 貨 物 運 送 的 超 重 行 李 物 件 之 內 的 危 險

品 ；  

 

( i i )  技 術 指 令 規 定 航 空 公 司 以 指 定 方 式 ， 確 保 將

下 述 資 料 提 供 給 予 乘 客 或 讓 乘 客 可 取 閱 ： 哪

些 類 型 的 危 險 品 不 可 被 帶 上 飛 機 ， 或 可 被 乘

客 帶 上 飛 機 ； 以 及  

 

( i i i )  技 術 指 令 規 定 航 空 公 司 確 保 將 關 於 危 險 品 的

指 定 資 料 提 供 給 予 貨 運 訂 位 和 銷 售 人 員 ， 及

客 運 訂 位 和 銷 售 人 員 。  

 
 

修 訂 規 例  
 
4.  2011 年 危 險 品 ( 航 空 托 運 ) ( 安 全 ) ( 修 訂 ) 規 例 的 主

要 條 文 載 列 如 下 –  
 

(a )  第 1 條 訂 明 修 訂 規 例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一 日 起

生  效 ；  

 
(b)  第 3 條 在 「 貨 物 」 的 定 義 中 廢 除 「 供 應 品 」 ， 使

該 定 義 與 技 術 指 令 新 版 本 中 同 一 定 義 一 致 ；  

 
(c )  第 4 條 及 第 5 條 以 「 証 書 」 代 以 「 聲 明 」 ， 以 澄

清 《 危 險 品 (航 空 托 運 )(安 全 )規 例 》 （ 主 體 規 例 ）

第 6(3)(b)條 及 第 7 條 所 指 的 危 險 品 運 輸 文 件 內 須

載 有 的 陳 述 並 非 《 宣 誓 及 聲 明 條 例 》 第 13 條 內

「 聲  明 」 所 指 的 法 定 聲 明 。 當 《 電 子 交 易 ( 豁 免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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令 》 刪 除 同 樣 指 述 後
4
， 將 來 危 險 品 運 輸 文 件 可 以

通 過 電 子 形 式 遞 交 ； 以 及  

 

(d)  第 6 條 修 訂 主 體 規 例 的 附 表 ， 以 提 述 技 術 指 令 的

新 版 本，並 為 施 行 主 體 規 例 第 4(1)(e)和 (2) (b)條 而

指 明 該 版 本 技 術 指 令 的 適 當 條 文 。  
 
 
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 
5.  修 訂 命 令 和 修 訂 規 例 會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月 二 十 一

日 刊 登 憲 報 ， 並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月 二 十 六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。  
 
 
建 議 的 影 響  
 
6.  建 議 對 財 政 、 經 濟 、 公 務 員 、 生 產 力 、 可 持 續 發

展 和 環 境 均 沒 有 影 響 。 技 術 指 令 新 版 本 並 無 訂 立 任 何 重 大

的 新 規 定 。  

 

7.  建 議 符 合《 基 本 法 》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建 議

不 影 響 現 行 法 例 的 約 束 力 。  
 
 
公 眾 諮 詢  
 
8 .  民 航 處 已 就 技 術 指 令 的 新 版 本 諮 詢 持 份 者 ， 包 括

香 港 貨 運 物 流 業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、 香 港 付 貨 人 委 員 會 、 香 港

航 空 公 司 代 表 協 會 和 航 空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技 術 小 組

委 員 會。他 們 普 遍 支 持 建 議 的 修 訂。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二 十  三

日 ， 我 們 徵 詢 了 立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委 員

普 遍 支 持 建 議 的 修 訂 。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根 據 《 電 子 交 易 條 例 》 附 表 1， 該 條 例 部 分 條 文 不 適 用 於 法 定 聲 明 。

主 體 規 例 和 《 航 空 (危 險 品 )規 例 》 (《 1995 年 飛 航 (香 港 )令 》 附 表 16)
所 要 求 的 危 險 品 運 輸 文 件，現 納 入《 電 子 交 易 (豁 免 )令 》附 表 1、2 和

4。 這 令 到 付 運 人 不 能 夠 以 電 子 形 式 遞 交 危 險 品 運 輸 文 件。《 電 子 交 易

(豁 免 )令 》 中 對 危 險 品 運 輸 文 件 的 相 關 指 述 ， 將 會 盡 快 刪 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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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傳 安 排  
 
9.  我 們 會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月 十 九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

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查 詢 。  
 
 
背 景  
 
10.  為 了 確 保 航 空 安 全 ，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根 據 《 國 際 民

用 航 空 公 約 》（ 一 般 稱 為 《 芝 加 哥 公 約 》） 公 布 一 套 有 關 空

運 危 險 品 的 規 定 ， 規 管 機 上 托 運 危 險 品 的 分 類 、 包 裝 、 標

記 、 標 籤 和 裝 載 等 事 宜 ， 以 及 航 空 公 司 、 空 運 和 保 安 人 員

的 培 訓 。 根 據 《 芝 加 哥 公 約 》， 這 些 規 定 臚 列 於 技 術 指 令 。

國 際 民 航 組 織 通 常 每 兩 年 更 新 及 公 布 技 術 指 令 。  
 
11 .  《 芝 加 哥 公 約 》適 用 於 香 港 。 按 照《 芝 加 哥 公 約 》

制 訂 的 技 術 指 令 的 規 定 ， 由 兩 套 由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

訂 立 的 本 地 附 屬 法 例 予 以 執 行 ， 即 –  
 

(a )  《 航 空 (危 險 品 )規 例 》， 即 《 1995年 飛 航 (香 港 )令 》

附 表 16； 以 及  

 

(b)  《 危 險 品 (航 空 托 運 )(安 全 )規 例 》。  

 

《 航 空 (危 險 品 )規 例 》一 般 規 管 航 空 公 司 和 機 場 管 理 當 局 涉

及 危 險 品 的 操 作 安 排，《 危 險 品 (航 空 托 運 )(安 全 )規 例 》則 規

管 付 運 人 和 貨 運 代 理 人 在 以 飛 機 托 運 危 險 品 前 必 須 妥 善 處

理 有 關 危 險 品 。  
 
 
查 詢  
 
12.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，請 與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首 席 助 理

秘 書 長（ 運 輸 ）陳 美 嘉 女 士（ 電 話 號 碼 ： 2189  7719）聯 絡 。 
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零 一 一 年 十 月 十 九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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